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严格落实

房屋拆除工程备案纳管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）住房建设局，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，

各拆除工程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

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完善建筑物

拆除工程备案制度，将拆除工程按程序全面纳入监管，杜绝未

备案、擅自实施拆除施工等现象，现就严格落实拆除工程备案

纳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各有关单位认真落实。

一、切实落实房屋拆除工程备案制度

（一）房屋拆除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主管部门申请备案，

未办理备案手续的，严禁擅自进行拆除施工作业：

1.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拆除工程，应按

照《深圳市房屋拆除工程管理办法》（深建规〔2017〕8 号）规

定，向辖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。应按照《深圳市

房屋拆除工程管理办法》第七条提交备案申请材料，材料清单

详见附件。

2.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建筑拆除工程，应按照

《深圳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暂行办法》（深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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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规〔2018〕10 号）规定，向辖区街道办事处办理小散工程安

全备案手续。应按照市、区有关小散工程的备案材料要求提交

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各房屋拆除工程的主管部门，应按照管理权限和属

地化管理的原则，完善房屋拆除工程管理实施细则，切实做好

辖区拆除工程备案工作，并强化拆除工程安全生产监管。

二、落实房屋拆除工程备案保障机制

各辖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，会同有关部门、

各街道办事处，采取拆除同意、查违巡查、部门联动、建筑废

弃物联单管理等联动措施，保障房屋拆除工程备案制度有效落

实：

（一）房屋拆除工程应首先取得拆除同意

1.房屋拆除工程备案前，应根据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》

相关规定，并结合房屋产权情况，向规划主管部门，或违法建

筑查处部门，或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等主管部门申请，取得同

意拆除的意见。

2.对未取得拆除同意等规划违法行为，由各街道办事处规

划土地监察机构按照《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》规定，

对辖区内的拆除工程是否取得拆除同意或拆除文件的情况全面

开展日常巡查工作，对有关违法行为予以制止，并督促建设单

位完善拆除同意手续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联动，形成工作链条

各辖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应主动建立部门联动机制，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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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拆除同意文件或作出拆除决定的相关部门，在作出拆除同

意或决定的同时，提醒、督促建设单位办理拆除工程备案手续；

各辖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获取拆除同意、拆除决定等信

息，并对未办理拆除工程备案的拆除工程进行核查处理。

（三）落实建筑废弃物联单管理，倒查拆除工程备案情况

各辖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在进行拆除工程建筑废弃物排放

申报信息审核时，应倒查该拆除工程是否办理拆除工程备案，

发现未备案的，责令整改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置；应通过“深圳

市建筑废弃物智慧监管系统”录入经备案的拆除工程基本信息，

发送给施工单位录入建筑废弃物排放申报信息并审核；对拆除

工程排放情况进行监管，发现未按要求开展建筑废弃物排放申

报及电子联单签认工作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置。

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在接收工地可综合利用的建筑

废弃物后，应当将房屋拆除工程项目的信息报送主管部门，主

管部门对拆除工程项目的备案信息进行核查，发现未备案的，

依法依规进行处置。

三、严厉惩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

对未取得拆除同意，未办理房屋拆除工程备案，以及拆除

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采取包括以下措施进行严厉打击、

从严惩处：

（一）对未取得拆除同意、擅自拆除建（构）筑物的规划

违法行为，由市规划主管部门或其派出机构依据《深圳市城市

规划条例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，对产权人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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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罚款。

（二）对未办理房屋拆除工程备案手续，擅自进行拆除施

工作业的，由各房屋拆除工程主管部门依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

产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正，并给

予警告。逾期未改正的，应责令停工整改。对涉及的施工、监

理单位进行约谈警示，记录不良信用，纳入建筑市场主体信用

管理；同时严查拆除工程安全管理情况，从严从重查处有关安

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拆除工程被责令停工拒不停工，或者施工现场存在

重大安全隐患未按期整改，或者发生安全事故的，由各房屋拆

除工程主管部门依据《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

规行为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对拆除工程建设、监理、

施工等单位采取公开曝光、约谈、红色警示等惩戒措施，同时

依法顶格处罚，保持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

势。

道路交通、水务等其他拆除工程，应按照《建设工程安全

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3 号）第十一条规定，根据工

程性质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备案，全面纳入监管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房屋拆除工程备案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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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

2019 年 11 月 15 日

抄送：市交通运输局、水务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城市更新

和土地整备局、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，各区人民政府（新

区、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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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房屋拆除工程备案材料清单

（适用于建筑面积≥500 ㎡的房屋拆除工程）

（一）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房屋拆除文件或拆除决定。其

中，城市更新所涉房屋拆除工程，应提供与各区城市更新部门

签署项目实施监管协议；违法建筑、危险房屋及其他房屋拆除

工程，应提供由违法建筑查处部门、规划国土等部门按规定作

出的拆除决定；

（二）施工合同及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合同；

（三）监理合同；

（四）施工单位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及项目经理、

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明文件；

（五）经监理单位审核确认的《房屋拆除施工组织方案》；

其中应包括拟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；

属于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

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明确的危大工

程范围的，应有按规定编制、审批、论证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

方案；

（六）现场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凭证；

（七）《建筑废弃物减排及综合利用方案》；

（八）需实施爆破作业的，应提交公安部门核发的《爆破

作业单位许可证》及《爆破作业项目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；

（九）燃气或其他管线的三方监管协议；

（十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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